


公司将运用本次募集资金投入基于数字技术的精品图书印制项目、高档纸制

文化用品加工项目及全球营销网络建设项目，总投资额为 31,930.95 万元, 公司

将严格按照招股说明书中承诺的用途使用。 





 

附件 1： 

《公司章程修正案》 

 

 

一、修改第三条为“公司于 2006 年 12 月 1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证监发行字[2006]156 号文核准，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800 万股。

于 2007 年 1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”。 

 

二、修改第六条为“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994 万元”。 

 

三、修改第十七条为“公司上市后，公司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

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集中托管。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，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

统继续交易。公司不得修改公司章程中的本款规定”。  

 



有 295.7088万股，胡志明持有 118.2838万股。 

2006 年 12 月，公司经批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800 万股，本次公

开发行后，公司发起人股东共持有 14194万股，其中王利平持有 3832.38万股，

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2838.8 万股，宁波市鄞州广林投资有限公司持有

1860.666 万股，王君平持有� � x  � ' � „ � Ü � <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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